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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职业中介——

重庆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未取
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
通过某网络平台公司账号“某某便民”
为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收取服务
费用。对该公司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行为，属
地人社部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山东青岛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通过某网络平台转发其他用
人单位招聘信息引流，以招聘服务名
义收取反映人咨询费 35 万元。对未
经许可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违法行
为，属地人社部门已按程序予以行政
处罚，并将涉嫌诈骗犯罪线索通报公
安部门。

“直签保录”“高薪内推”——

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安排
吉林市某集团有限公司文职内勤岗位
（文字综合）为由，与反映人签订职业
介绍协议，收取信息咨询服务费 20万
元，存在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招聘为
名牟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行为，且涉
及金额巨大，涉嫌诈骗犯罪。属地人
社部门将案件材料通报公安、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处理，并将依法吊销该公
司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江苏徐州某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在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
况下，通过某网络平台账号“铁路行业
就业推荐”发布包括“某地铁车辆维保
检修员”等招聘信息。该公司与反映
人签订《就业协议书》，承诺推荐其入职
某地铁公司，约定就业服务费 5.8万元
并缴纳定金1.8万元。后反映人因未成
功入职要求退款，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推
诿。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做出行政处罚，将该
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等材料通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招转培”“培训贷”——

江苏盐城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
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长期通过
某网络平台发布视频、帖文，推荐兼职
岗位并以话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
收取培训费用，培训后推荐求职者在
某某兼职等三家公司网站平台领取兼
职工作任务，求职者要求解除培训协
议申请退费时，则通过短信、律师函、
法院诉讼等形式催收违约金，涉嫌虚
假宣传、超范围经营、诱导消费等。属
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从事职业
中介活动，将涉嫌虚假宣传、超范围经
营和诱导消费等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及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督导网络平
台下架相关招聘信息并暂停公司账号

发布功能。
山东青岛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在

某网络招聘平台发布化妆师助理招聘
信息，有人来面试则声称其没有工作
经验，需要培训两个月。其后求职者
与青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参加
培训。经查，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并
无化妆师岗位，其发布招聘化妆师助
理信息且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存在
提供虚假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
告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某科
技有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组织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擅自从事职业中介
活动行为。属地人社部门责令上述公
司限期改正，关闭职业中介、停止办
学、退还所收费用。

违规收费——

河南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与员
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以“垫付培
训费”为由约定克扣员工工资的条款，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关于不得扣押劳动者证件、财物及不
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
收取财物的相关规定。针对调查发现
的问题，属地人社部门责令其立即纠
正劳动合同中的违法违规内容，废除
有关以“垫付培训费”为由克扣工资的
条款，要求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上海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上海
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并
派遣驾驶员 11人，但逐月扣除部分工
资作为风险押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扣押劳动
者证件、财物及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
担保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财物的相关规
定。对此，经属地人社部门督促，该公
司退还收取的风险押金 4.9万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醒求职者
提高警惕，严防求职陷阱，如权益受到
侵害，请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举报反映。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求职遇到
“直签保录”
“高薪内推”

别轻信！
一段时间以来，“直签保录”“高薪内推”

等骗局严重侵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向

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嫌违法
违规行为线索，集中查处了一批“黑职介”，
虚假招聘，“直签保录”“高薪内推”，“招转
培”“培训贷”，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案件。
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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